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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尤其是和起诉

相比，明显具备许多优势。首先节省时间。通过诉讼程序，

法定简易程序需三个月，普通程序需六个月。而公证程序则

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加以解决。其次，成

本较低。节省了案件受理费、执行费以及因此可能发生的保

全费、评估费、担保金等费用。更为主要的是避免了双方当

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必要的人力与精神耗费，轻轻松松解决

纠纷，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上。最后，公证

程序具有协商与强制兼容的特点。采用此种方式解决纠纷的

前提条件是自愿原则，最大程度上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但这种自治又不是无原则的，必须合法，也必须自动履

行。如果不合法，将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如不履行，将会

依法强制执行。正是因为通过此种公证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

的纠纷具有很多明显的优势，才值得在司法实践中大力提倡

、大力普及和推广。 但事实上，从这方面的司法实践看并不

理想。从当事人这方面看，运用此种方式解决争端的并不多

。一是因为很多当事人对此种方式知之甚少，甚至一些代理

人也缺乏应有的认识。二是因为采用之后效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以致再发生纠纷往往放弃此种方式，干脆直接起诉。从

公证处这方面看，公证程序不能做到规范合法。有的甚至在

经济利益驱动之下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一味迁就当事人的意

志，以致所做出的强制执行公证不被人民法院执行。从人民



法院这方面看，执行法官习惯于执行各级法院制作的判决、

调解与裁定书，而对公证机关所做的此类公证往往存在不同

认识以至“歧视”。除公证本身确有不能执行的原因外，完

全合法的强制执行公证有些也很难得到顺利执行。之所以出

现如此局面，除了上述当事人、公证机关、司法机关的思想

认识上的原因外，也的确存在法理及法律规定上的健全与完

善的问题。笔者就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常见

问题发表意见如下，共同探讨。 一、适用范围 根据《公证暂

行条例》第4条及《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第35条的规定，此

种公证仅限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其他任何文书不得赋

予强制执行的效力。所谓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应为当事人

之间做出的有关欠款、物品的清偿协议、承诺等。有些公证

机关直接将贷款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明显违背了上述规

定。前述法律规定除将适用范围限定为“债款、物品”外，

还限定适用范围为“追偿”，这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

可。追偿应为债权债务发生以后，就同一债的清偿问题所为

的一种二次民事法律行为。贷款合同签订之时，贷款尚未放

出，双方的金钱之债尚未形成，。因此，贷款合同只是双方

当事人为债的发生所为的首次民事法律行为，明显不具有追

偿的含义。 关于适用范围最大的问题是债的来源问题。例如

，两个企业之间发生过一笔借款行为，为了结此笔债务，双

方签订了还款协议，此种还款协议能否进行赋予强制执行效

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之间相互借贷违反

了法律规定，是无效的，根据无效的协议所达成的还款协议

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混淆了两个法

律行为的关系。借款是一种法律行为，还款也是一种法律行



为。前者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理由决定后者。借款无效，并

不等于借款可以不还，欠款要还，就还款达成协议何错之有

？因此，归根到底，债的来源并不能决定债的合法与有效否

，债的合法与有效否，仅由自身来决定。能否进行强制执行

公证，关健在于债是否真实、合法存在，双方所为的追偿行

为本身是否合法。如合法，则应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而不问

不决定于其来源。 二、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应否进行担保 

在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追

偿债款、物品的协议之后，为了保证协议的履行，双方又约

定了担保内容。担保物往往是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以及股票

、债券等。有些担保物履行了相应的法律手续，如不动产担

保物进行了他项权利登记等；有些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担保

手续；有的担保物因没有履行担保手续，担保之后又被债务

人另行处分或被公安、检察、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 

对此，有些公证机关认为，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必须提供

担保，否则追偿协议无法履行。有些执行法院则认为提供担

保又不履行担保手续的强制执行公证，因违反了法律规定而

不予强制执行。笔者认为，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并没有要

求对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必须提供担保的规定。因此，担

保不应成为强制执行公证的前提条件，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

不对其追偿协议约定担保内容。 如果当事人达成追偿债款、

物品的协议之后，又进行了担保，并履行了法律手续，笔者

认为其效力与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灰达成追偿债款、物

品的协议的效力肯定是一致的，应受法律保护。至于达成了

追偿债款、物品的协议的同时又进行了没有履行法律手续担

保的强制执行公证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应审查追偿协议书



的合法与有效与否，不能仅仅因为担保手续不合法或担保物

又被另行处分而不予执行。正如追偿协议的效力不决定于其

来源一样，也不决定于其是否以及如何提供担保。追偿债款

、物品的文书是主债，为此而进行的担保为从债。从债依赖

主债而存在，主债决定从债，但从债却不能决定主债。因此

，当担保主债不规范、不合法或担保物不存在时，只能认定

从债的无效，确定债权人对担保物不能对抗第三人，也不能

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不能对追偿债款、物品文书所进行的强

制执行公证产生任何影响。不论担保物是否存在，债权人都

有权向执行法官提供其他财产供强制执行。 三、执行法院的

审查 民诉法第218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

院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如需强制执行，必须经过人

民法院的审查认可。在人民法院执行阶段经常发生的问题是

： 1、强制执行公证书的独立性与执行的时效。根据民诉法

第219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

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六个月。实践中，当事

人经常未在法律规定 的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而是又另行达

成了新的清偿协议。对新的清偿协议，有的再次办理了强制

执行公证，有的则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公证。此时，执行法

院经常以强制执行公证书具有独立性追偿协议已过执行时效

为由，不予执行，而仅对新达成的清偿协议立案执行。笔者

认为，就同一事项所做的前后连贯的强制执行公证，在法律

上相互并不排斥，在执行时效的计算上应为时效中断的事由

。执行时效是法定的，当事人无权改变。但关于债务履行期

限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协商确定，当事人有权延长，也有

权提前。但无论延长或提前，都必须在原追偿协议的执行时



效之内重新进行强制执行公证。如果仅仅双方协商延长或提

前没有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债务人届时不履行债务，债权人

无权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时，双方当事人必须

通过补办强制执行公证或通过起诉方式来解决纠纷。如果没

有在原追偿协议的执行时效即半年或一年内办理延期或提前

履行债务协议，又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则原追偿协议丧失强

制执行的效力。 2、关于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根据《司法

部公证程序规则》第35条规定：“债权文书中载明自债务人

不履行义务时应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因此，在追偿债

款、物品的文书中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公证的前提。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追偿协议中没有强制执行

之意，但在履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时填具的《申请表》

及公证人员的调查笔录里有所反映。笔者认为，强制执行的

是公证书而不是申请表和调查笔录，形式上的不完备也应构

成拒不强制执行的理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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